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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 1 階段）劃設原則 

 

一、依據海岸管理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8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擬訂之整體海

岸管理計畫，應劃設「海岸管理須特別關注之特定區位」，俾依本法第

25 條及「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利用管理辦法」規定，辦理「從

事一定規模以上之開發利用、工程建設、建築或使用性質特殊者，申請

人應檢具海岸利用管理說明書，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申請及審

議作業參據。 

二、依前開管理辦法第 2 條規定，本法第 25 條第 1 項所稱特定區位，包括「近

岸海域」、「潮間帶」、「海岸保護區」、「海岸防護區」、「重要海岸景觀區」、

「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路向海之陸域地區」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地區」等 7 種類型，但屬原合法設置之既有設施、港埠所在範

圍，位於現有防波堤外廓內，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得予排除者，不在此

限。為使劃設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 1 階段）有一致性標準，

特訂定本原則。 

三、中央主管機關劃設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 1 階段）時，應考量

生態、美學、景觀、資源保護，維持生態系統、重要景觀及其視域之延

續性及完整性。 

四、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 1 階段）劃設原則如下： 

（一）屬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附表七、區域計畫指定之景觀道路（不

含路權範圍）。 

（二）經會商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景觀道路

之實際路段及其景觀標的，並據以適修「都市設計準則」者。 

（三）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得分段公告，並得將無保護標的者，予以

刪除。 

五、本次劃設之景觀道路為省道台 11 線（臺東縣部分）。經會商有關機關並

參考臺東縣政府及交通部觀光局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意見，劃設結

果如下： 

（一）北起臺東縣與花蓮縣交界處，南至卑南溪口，台 11 線靠海側之濱海陸

地。 

（二）不含都市計畫區（計 6 處，包括八仙洞風景特定區計畫、長濱都市計

畫、三仙台風景特定區計畫、成功都市計畫、東河都市計畫及小野柳

風景特定區計畫）及非都市土地之鄉村區。 

（三）為保全海岸景觀與視域之通透性，已訂定本範圍之都市設計準則。（如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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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 1 階段）都市設計準則 

 

依本法第 11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9 條規定，訂定下列都市設計準則，作為

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 1 階段）(以下簡稱重要海岸景觀區)之指導原

則，以規範該地區的土地使用配置、建築物及設施高度與其他景觀要素。 

一、重要海岸景觀區內之建築、開發及利用行為應考量周邊地區自然地景紋

理、水文環境、植被生態、人文歷史等景觀要素，避免影響受保護的重

要景觀設施或資源。 

二、距潮間帶最高潮線之一定範圍內的陸側地區，應保留為海岸線退縮帶，

除必要之海岸保（防）護設施外，不得興建建築物或人工設施，以避免

干擾海岸輸砂系統運作，並留設為連貫的開放空間或通路，提供公眾通

行使用。 

三、重要海岸景觀區之景觀道路兩側，應視現地環境條件，自路權範圍往外

退縮一定距離始得建築，必要時並需留設為連貫的綠帶或無遮簷人行

道，提供公眾通行使用。 

四、為確保重要海岸景觀區之公共視覺通廊，景觀道路兩側之建築基地，應

規劃保留適當之「視覺景觀通透率」及「建築物棟距」，以維護後排建築

物之視覺景觀權益。建築設施之高度，以不超過景觀道路路面 10.5 公尺

為原則。 

五、重要海岸景觀區之景觀道路向陸側以山脊線為界者，應維持山脈天際線

景觀，天際線一定範圍內不得受建築物（含屋頂突出物）各點遮蔽。 

六、重要海岸景觀區範圍內之建築物及設施之造型、外觀、色彩及材料，應

與周邊環境相融合，以中低明度、中低彩度為主要基調，其頂層部（屋

脊裝飾物）應避免突出或突兀設計，以形塑建築整體風貌及優美天際線；

其頂層部所附之水塔、空調、機械等設施，應配合建築物整體規劃設計

加以遮蔽或修飾美化。 

七、重要海岸景觀區之景觀道路兩側路權範圍外退縮一定距離始得設置廣告

招牌。 

八、重要海岸景觀區範圍內之自然地景、獨特的地標、歷史文化資產及珍貴

樹木應以原地保存為原則。珍貴樹木如確有移植必要者，應提具移植復

育計畫經審查同意後始得為之。 

九、前述所稱「一定範圍」、「一定距離」及「視覺景觀通透率」、「建築物棟

距」等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考量在地環境特性，妥予研訂適地

性標準送內政部核備。 

附錄 



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1階段）範圍圖(1/3)

內政部
108年3月

說明：臺東縣長濱鄉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
類（第1階段）範圍之面積約308.12公
頃，已剔除「八仙洞風景特定區計畫」
及「長濱都市計畫」2處都市計畫及非
都市土地之鄉村區「璋原」等10處。

註：鄉村區名稱為1/25,000經建版地形圖之地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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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108年3月

說明：臺東縣成功鎮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
類（第1階段）範圍之面積約755.94公
頃，已剔除「三仙台風景特定區計畫」
及「成功都市計畫」2處都市計畫及非
都市土地之鄉村區「石雨傘」等7處。

註：鄉村區名稱為1/25,000經建版地形圖之地
名。

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1階段）範圍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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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108年3月

說明：
1.臺東縣東河鄉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1階段）
範圍之面積約710.65公頃，已剔除「東河都市計畫」1
處都市計畫及非都市土地之鄉村區「隆昌」等4處。

2.臺東縣卑南鄉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1階段）
範圍之面積約50.32公頃。

3.臺東縣臺東市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1階段）
範圍之面積約68.90公頃，已剔除「小野柳風景特定區
計畫」1處都市計畫及非都市土地之鄉村區「富岡」1
處。

註：鄉村區名稱為1/25,000經建版地形圖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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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1階段）範圍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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